【附件1】
     新竹市北區西門國民小學115學年度第3次代理教師甄選

准 考 證    
	應試類科
	□特教

	最近三個月內

二吋半身脫帽照片一張
	姓名
	

	
	性別
	

	
	准考證號碼

(由本校填寫)
	

	考場規則
	1.應考人請依簡章時間攜帶身分證或健保卡至人事室報到。
2.甄選時,叫號三次不到者，以棄權論。 

3.應考人應遵守考場規則及遵從監場人員之指示。若有任何違反考場規則之情形發生，經勸導不聽者，甄選單位有權取消其應試資格。 

4.應考時請勿攜帶任何電子儀器並將手機關機。 




【附件2】

應試類科：□特教
新竹市北區西門國民小學115學年度第3次代理教師甄選報名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准考證號碼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一、 個人資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應考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
	最近三個月內二吋半身脫帽照片一張
	姓名
	
	出生日期
	     年   月   日

	
	性別
	□男

□女
	身分證字號
	

	
	是否領有身心障礙手冊
	· 是

· 否
	教師證字號
	

	通訊住址
	□□□□□
	聯絡電話
	（O）

（H）

 手機:

	e-mail帳號
	
	
	

	最高

學  歷
	學校名稱
	科系（組別）名稱
	證件字號

	
	
	
	

	經歷
	

	最後服務機關及職務
	

	專長或

特殊表現
	


 二、報名資料審查:

	本欄由審查人員註記
	□身份證(附件3)  □合格教師證(或□實習教師證書、檢定及格證明等文件)  □學歷證明文件  
 □准考證(附件1)   □切結書(附件4)  □兵役證明文件   □身心障礙手冊

	審查人員簽章
	
	□合格       □不合格


【附件3】
新竹市北區西門國民小學115學年度第3次代理教師甄選
國民身分證影本黏貼表


※附註：
1、未註明出生地或註記為大陸地區者，請檢附現戶個人戶籍謄本正本1份
（裝訂於本表下一頁）。
2、若因更名致證件與身分證不符者，請檢附現戶個人戶籍謄本正本1份
（裝訂於本表下一頁）。
【附件4】  

切 結 書

立切結書人             報名參加貴校115學年度第3次代理教師甄選，已詳閱甄選簡章內容，茲切結下列事項：

一、所附證件正(影印)本屬實，並確無教師法第14條至16條、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31條、第33條各款情事之一，如有不實願負相關法律責任並無異議放棄錄取及聘任資格。

二、如所附為外國學歷證件，經依教育部國外學歷查證要點規定查證有不符或不予認定情形時，無異議由貴校逕行解聘。

  此  致

新竹市北區西門國民小學教師評審委員會
切  結 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)

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住    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年  月   日 






國民身分證


（正面）黏貼處











國民身分證


（背面）黏貼處








2

